
2023 年 1-12 月份全县经济运行情况简述

全县生产总值为[1]39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7.3%。分产业看，第一产业

增加值为 60亿元，比上年增长 4.0%；第二产业增加值为 187亿元，增长 11.2%；第三产业

增加值为 146亿元，增长 4.2%。

一、工业生产

1-12 月，全县规模以上工业实现总产值[2]1385.79亿元，同比增长 16.4%。我县规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 24.1%。26个大类行业中，有 10个行业产值实现正增长，增长面为 38.5%。

农副食品加工业、冶金两大主导行业实现产值 591.92 亿元，占全县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比重为 72.2%。75家产值过亿元企业实现总产值 741.72亿元，占全县总产值的比重为 90.5%，

拉动全县产值同比增长 27.0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用电 76.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2%。

营业收入 826.26亿元，同比增长 21.0%；实现利润 11.86亿元，增长 9.4%。

二、固定资产投资

1-12 月，全县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

444.6%，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7.7%，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1.8%。188个 500万元以上项目投资

增长 6.9%。25个房地产项目投资增长 5.6%，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 4.8%。

三、消费市场

1-12月，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97.9亿元，同比增长 8.0%。

从分行业限额以上单位销售额（营业额）看，批发业销售额同比下降 2.3%；零售业销

售额增长 7.8%；住宿业营业额增长 11.9%；餐饮业营业额增长 11.2%。

四、财税收入

1-12月，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2.54亿元，同比增长 7.1%。其中，税收收入 18.44亿

元，增长 6.6%，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81.8%。

1-12月，税务部门收入 25.94亿元，同比下降 9.5%。其中，增值税下降 7.5%，消费税

增长 127.0%，企业所得税下降 26.6%，个人所得税下降 4.3%。

五、金融市场

截至 12月末，全县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784.26亿元，较年初增加 102.30亿元。

其中，住户存款 603.07亿元，较年初增加 65.30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523.78亿元，较年初

增加 70.54亿元。

注：

[1]和[2]: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三次产业情况、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及增速含临沂临港经

济开发区数据。





主要经济指标对比表

指标
莒南县 临沂市 山东省

总量
（亿元）

增速
（%）

增速
（%）

增速
（%）

地区生产总值 393 7.3 6.3 6.0
第一产业 60.0 4.0 4.8 4.5
第二产业 187.0 11.2 7.9 6.5
第三产业 146.0 4.2 5.4 5.8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 24.1 12.2 7.1
固定资产投资 — 6.5 6.5 5.2

商品房销售面积 — 3.3 -7.4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97.9 8.0 10.6 8.7
工业用电量（亿千瓦时） 82.8 12.1 8.4 —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2.5 7.1 6.1 —
税务部门收入 25.9 -9.5 — —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784.3 15.0 — —
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523.8 15.6 — —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31317 6.8 6.3 6.2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43596 6.2 5.7 5.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9556 7.8 7.9 7.5
注：地区生产总值含临港经济开发区。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经济指标

指标名称 当月
增速

（%）

本月止

累计

增速

（%）

一、工业总产值（万元） 903700 17.9 8194929 20.9

二、工业增加值（万元） — — — 24.1

三、工业出口交货值（万元） 30039 7.9 381184 -11.0

四、工业用电量（万千瓦时） 61091 6.2 760664 9.2

五、工业产品销售率（%） 93.6 4.3 95.8 0.7

六、工业经济效益（万元）

营业收入 — — 8262619 21.0

利税合计 — — 293076 38.5

其中：利润 — — 118557 9.4

税金 — — 174519 69.0

亏损企业亏损额 — — 63450 -44.7

应收账款 — — 955500 -2.5

产成品 — — 492635 -7.5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行业指标（一）

行业名称

工业总产值 工业利税

总量

（万元）

增速

（%）

总量

（万元）

增速

（%）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39366 389.0 2554 -47.7

农副食品加工业 2209989 -0.6 36927 -8.0

食品制造业 129826 28.4 8249 -91.2

纺织业 125529 -54.8 4062 2.2

纺织服装、服饰业 4751 -22.9 741 221.2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24445 -14.5 1271 139.5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15346 -25.1 663 14.0

家具制造业 52032 -34.4 2048 16.0

造纸和纸制品业 65920 -6.9 4095 51.3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157249 30.2 18165 210.7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122719 -29.1 4396 61.9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473618 -10.4 43591 7.2

医药制造业 48259 6.4 15278 18.6

化学纤维制造业 32730 11.6 2610 328.0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行业指标 （二）

行业名称

工业总产值 工业利税

总量

（万元）

增速

（%）

总量

（万元）

增速

（%）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72418 -47.8 5669 -41.5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35450 -15.6 784 -85.1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579431 96.8 80285 --

金属制品业 122186 12.7 9353 34.4

通用设备制造业 18463 -11.3 4965 39.5

专用设备制造业 5410 5.1 1376 530.9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47931 -1.6 3426 73.3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9949 3.2 3512 4.2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5021 -13.3 373 207.3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18309 -7.7 25076 28.1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260782 -5.9 11595 25.4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7799 5.3 2015 -3.4



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

指标名称
增速

（%）

5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 6.5

一、按产业分

第一产业 444.6

第二产业 7.7

第三产业 1.8

二、500万元以上建设项目

在库项目（个） 188

本年完成投资 6.9

三、房地产项目

房地产项目（个） 25

本年完成投资 5.6

商品房销售面积 4.8

贸易情况

指标名称
总量

（亿元）

增速

（%）

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97.9 8.0

二、分行业限额以上单位销售额（营业额）

批发业 213.8 -2.3

零售业 17.3 7.8

住宿业 0.9 11.9

餐饮业 3.0 11.2

注：分行业限额以上单位销售额（营业额）不含产业活动单位销售额（营业额）。



财政收支情况

指标名称
当月

完成

累计

完成

增速

（%）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万元) 13938 225423 7.1

1.税收收入 13478 184410 6.6

其中：增值税 6482 88342 31.5

企业所得税 73 12558 -26.6

个人所得税 256 4146 -4.6

城市维护建设税 384 7544 13.2

房产税 637 6397 58.2

2.非税收入 460 41013 9.3

其中：专项收入 439 8195 17.8

行政事业性收费 8 5097 -38.4

二、财政总支出（万元） 106806 666640 6.7

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684 63540 38.0

教育支出 17988 157333 6.9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4333 199836 49.8

税务部门收入情况

指标名称
累计总量

（万元）

增速

（%）

税收收入合计 259371 -9.5
国内增值税 132373 -7.5
国内消费税 142 127.0
营业税 5 --
企业所得税 31396 -26.6
个人所得税 10499 -4.3
资源税 5820 249.1
城镇土地使用税 7308 27.6
城市维护建设税 7543 13.2
印花税 6614 157.9
土地增值税 18964 -2.7
房产税 6397 58.2
车船税 4624 9.1
车辆购置税 5595 1.2
烟叶税 990 21.2
耕地占用税 2161 -32.5
契税 13306 -61.0
环境保护税 5633 217.6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情况

指标名称
本月末

余额
比上月末增减额

比年初

增减额

一、各项存款（亿元） 784.26 14.67 102.30

（一）境内存款 784.14 14.68 102.27

1. 住户存款 603.07 4.22 65.30

（1）活期存款 111.57 3.16 2.42

（2）定期及其他存款 491.50 1.06 62.88

2. 非金融企业存款 144.78 8.82 37.58

（1）活期存款 68.13 3.21 22.63

（2）定期及其他存款 76.65 5.61 14.95

3. 机关团体存款 33.72 1.88 -1.58

4. 财政性存款 2.42 -0.20 0.82

5. 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 0.16 -0.04 0.16

（二）境外存款 0.11 -0.01 0.03

二、各项贷款（亿元） 523.78 5.44 70.54

1．住户贷款 223.27 0.78 17.47

（1）短期贷款 103.86 0.73 16.42

（2）中长期贷款 119.41 0.05 1.05

2. 企（事）业单位贷款 300.52 4.67 53.07

（1）短期贷款 119.80 0.45 15.77

（2）中长期贷款 118.12 2.56 22.34

（3）票据融资 62.60 1.66 14.96



普查摸清经济家底 数据服务发展决策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方案要点

一、普查目的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是一项重大国情国力调查，也是首次统筹开展投入产出调查。主要

目的是全面调查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布局和效益，摸清各类单位的基本情

况，掌握国民经济行业间经济联系，客观反映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等方面的新进展。

二、普查对象

我国境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三、普查时点和时期

标准时点：2023年 12月 31日

时期：2023年 1月 1日—12月 31日

四、普查内容

包括普查对象基本情况、组织结构、人员工资、生产能力、财务状况、生产经营、能源

生产和消费、固定资产投资、研发活动、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和数字化转型情况、数字经济活

动、投入产出情况等。依据不同普查对象，普查登记表分为以下五类。

（一）一套表单位普查登记表；

（二）非一套表单位普查登记表；

（三）个体经营户普查登记表；

（四）部门普查登记表；

（五）投入产出调查表。

五、普查方法

2023年 6月-12月开展的是单位清查，单位清查是经济普查正式登记的基础和关键环节。

经普办根据单位清查结果，一套表单位审核确认结果和部门确认结果，编制形成经济普查单

位名录，在普查正式登记开始后，采集普查数据。普查登记方法如下：

法人单位和

产业活动单

位

在全面清查的基础上进行全面

调查。



个体经营户

在抽取的多套个体经营户样本

中确定一套作为最终样本，对个

体经营户进行抽样调查。

投入产出

调查单位
重点调查和典型调查相结合。

在普查登记阶段，采取普查员入户采集、普查对象自主填报、部门组织普查等方式采集

普查对象数据。单位需要准备经营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相关资料，准备 2023年财

务报表以及与经济普查有关的会计、统计和业务核算等原始资料。个体经营户需要准备 2023

年财务数据。

普查登记与依法普查

普查登记是经济普查的中心环节，直接决定着整个普查的数据质量和工作进度。

一、前期准备

1. 编制普查单位名录；2. 个体经营户样本选取；3. 数据准备；4. 普查告知。

二、数据采集与报送

1. 数据采集

（1）一套表单位，由各级普查机构组织普查对象在数据采集处理系统中填报普查表。

（2）非一套表单位，由普查员使用手持电子终端入户调查，搜索普查底册调出名录信

息。

（3）金融、铁路部门对本部门负责普查的单位进行普查登记。

（4）个体经营户样本单位，普查员使用手持电子终端入户调查，现场采集调查表数据。

（5）投入产出调查单位，普查登记表相关财务指标数据可以由国务院经济普查办公室

自投入产出调查相关报表摘抄。

2. 基层数据初审与上报

3. 普查登记查疑补漏

三、数据检查

1.县级检查：县级普查机构要随机抽选 3-5 个普查小区，组织统计人员检查全部已上报

单位数据质量，对照单位的证照、财务报表、业务资料和统计台账，全面核实普查填报质量。



2.省、地市级检查：省、地市级普查机构要在每个下一级普查区域内，至少抽选并参与

一个普查小区的数据检查工作。

四、审核与验收

各级普查机构要对数据集中审核，按照统一要求，组织开展数据验收工作。应在符合数

据安全要求的软硬件环境下，开展汇总测算工作。

五、严守普查法律底线

1. 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人：对经济普查机构和经济普查人员依法提供的经

济普查资料不得自行修改，不得强令或者授意经济普查机构、经济普查人员篡改经济普查资

料或者编造虚假数据。

2.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及其统计人员：不得伪造、篡改统计资料；

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不真实的统计资料。

3. 统计调查对象：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经济普查对象应当如实、按时填报经济普查表，不得虚报、瞒报、拒报和迟报经济普查数据。

4. 任何单位和个人：各级经济普查机构和经济普查人员依法独立行使调查、报告、监

督的职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

普查年度 GDP 核算方法

经济普查是为了全面掌握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和布局，即经济总量和结构。

经济总量指普查年度收入法 GDP，结构指二三产结构和各产业各行业内部结构。

一、GDP计算方法

（一）从生产过程创造新增价值的角度，用于季度 GDP核算

生产法增加值=总产出—中间投入

（二）从初次分配核算的角度，用于普查年度 GDP核算

收入法增加值=营业盈余+生产税净额+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

二、普查核算任务

非经普年度采用生产法核算 GDP；经济普查年度，先核算生产法 GDP，再根据经济普

查数据核算收入法 GDP，修订前 5年历史数据总量和结构，并作为后 5年生产法核算基准

数据。



所以“五经普”将调整各省、各市、各县区 GDP总量位次及内部结构。

三、普查年度各专业核算范围

专业核算范围包括“四上”法人企业（一套表法人企业+大个体）、“四下”法人企业

（非一套表法人企业）、个体经营户（不包含大个体）。

四、四项构成指标

经济普查年度采用收入法 GDP，主要利用普查单位财务指标进行核算。

（一）营业盈余

由营业利润调整计算得到，需要把握营业成本和四项费用填报。

（二）生产税净额

指生产税减生产补贴后的差额。包括税金及附加、应交增值税、上交政府的各项非税费

用等。

（三）劳动者报酬

指劳动者从事生产活动所应得的全部报酬，其中最关键的指标是应付职工薪酬。

应付职工薪酬指“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或解除劳动关系而给予的各种形式的报酬

或补偿”。需重点把握“职工、薪酬”两个关键词。一是三大类职工都要包括在内、做到不

漏人，包括与企业订立劳动合同的所有人员、兼职和临时人员、劳务派遣人员等。二是凡是

给职工的薪酬都要包括在内、做到不漏项，既包括以货币形式发放的五险一金，也包括实物

报酬形式发放的各种物品。

（四）固定资产折旧

指为弥补固定资产损耗按照核定的固定资产折旧率提取的固定资产折旧，或按国民经济

核算统一规定的折旧率虚拟核算的固定资产折旧。

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地区生产总值（GDP） 指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

活动的最终成果。分为现价和不变价。

现价（当年价格） 报告期当年的市场价格。现价计算的增长速度即名义增长速度，价

值量变动由实物量变化和价格变化共同引起。

不变价（固定价格） 用某一时期同类产品的平均价格作为固定价格来计算各个时期的

产品价值。不变价计算的增长速度即实际增长速度，价值量变动只由实物量变化引起，消除



各时期价格变化的影响，保证前后时期指标之间可比性。不变价核算每五年更换一次基期。

2023年不变价增加值核算以 2020年为基期年份。

居民可支配收入 是居民能够自由支配的收入，使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

和。按照收入来源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居民可支配收入除以常住人口数后得到的平均数。

“四上”企业 是现阶段我国统计工作实践中对达到一定规模、资质或限额的法人单位的

一种习惯称谓。分行业及确定以上法人单位的标准：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指年主营业务收入在

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在报告期内生产的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工业最终产品和提

供工业劳务活动的总价值量。包括三部分：生产的成品价值、对外加工费收入、自制半成品

在制品期末期初差额价值。工业总产值不含增值税。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指年主营业务收入在 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以货币形

式表现的当期工业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是企业生产过程中新增加的价值，即工业增加值=

工业总产值-中间投入。实际操作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由各调查单位上报的工业总产值乘

上增加值率得到。

固定资产投资 指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在一定时期内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价值量以及与

此有关的费用总称。通常用本年完成投资来表示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实际完成的建筑

安装工程价值，设备、工具、器具的购置费，以及实际发生的其他费用。

建安投资 通俗理解为一个工程在建造过程中通过“兴工动料”发生的投资，是反应实体



工程量的指标。具体包括建筑工程投资和安装工程投资两方面。建筑工程投资 指各种房屋、

建筑物的建造工程。这部分投资额必须兴工动料，通过施工活动才能实现的部分。安装工程

投资 指各种设备、装置的安装工程。在安装工程中，不包括被安装设备本身价值。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是指企业(单位、个体户)通过交易直接售给个人、社会集团非生

产、非经营用的实物商品金额，以及提供餐饮服务所取得的收入金额。具体构成如图：


